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周政（行复决）    〔2022〕61号

申  请  人：马某等二人
 被 申 请 人：太康县人民政府                    
第    三    人：太康县高朗乡XX行政村村委会     
[bookmark: _GoBack]申请人马某兴、马某保不服被申请人太康县人民政府作出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决定，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2年3月9日依法予以受理，疫情期间于2022年4月6日中止审理，并于8月30日恢复审理，现已复议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太政土〔2021〕X号《关于太康县高朗乡XX行政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处理决定》。
申请人称：申请人马某兴系马某保父亲，2022年1月20日二申请人收到太康县诉讼文书，才知道自己使用的土地被太康县政府确权给本案第三人。而案涉土地实际所有权人为太康县高朗乡XX行政村XX村，并一直由XX村东队村民使用（具体使用人包括马某兴、马某林、马某玉、马某等），其中马某兴、马某在土地上建设了房屋。马某兴的房屋已有二十余年，现由马某保使用。被申请人作出的确权决定侵害了申请人的权益，请求复议机关依法予以撤销。
被申请人称：1.申请人与案涉土地所有权之间不具有利害关系。太政土〔2021〕X号确认的是土地所有权，具有利害关系的双方当事人是XX行政村和XX行政村。申请人对土地不享有所有权，不是确权当事人，无权提起行政复议。2.被申请人作出的确权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接到XX行政村的申请后，被申请人依法到现场进行勘察，询问了XX行政村和XX行政村相关人员，确权之前依法进行了公示，公示期间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被申请人作出确权决定后，XX行政村和XX行政村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复议或诉讼。申请人称确权文件侵犯其合法权益，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综上，请求复议机关驳回申请人的复议申请。
第三人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经审理查明：1.太康县高朗乡XX村与XX村争议地块位于XX村东侧柏油路以东，韩庄门村南水泥路以南，东临耕地，南临XX村村室，原属太康县高朗乡XX村。因管理体制变化，原XX村分成现XX村与XX村，原属XX村的土地也予以划分。争议地块原建有一处砖窑，另有几处老坟，因无法耕种，并未划分给村民。该争议地与XX村临近，XX村村民在此处取土、种树，其中申请人马某兴、马某保在该争议地东北处建有房屋并使用至今，现争议地有XX村村民建造的房屋。该地块与XX村程某的可耕地相邻，2018年程某与马某兴、马某保因土地使用发生纠纷，2019年XX村民委员会在得知案涉争议地所有权于2014年已确权给XX村后，向周口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因确权过程中指界程序违法、事实不清，复议机关责令被申请人太康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处理。2.XX村委会于2019年8月19日提出确权申请，太康县自然资源局调查后以现XX行政村村室北5米处东西边为界制作宗地图，并于2019年11月22日作出土地所有权确权公告，分别张贴于XX村村室公告栏及村室广场、XX村村室公告栏及村室广场，公告期限内XX村、XX村均未提出异议。2021年4月6日太康县人民政府作出太政土〔2021〕X号《关于太康县高朗乡XX行政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处理决定》，并分别送达给XX村委会及XX村委会。2022年1月XX村委会起诉申请人马某兴、马某保要求排除妨碍，二申请人接到太康县人民法院传票后对案涉确权决定不服，于2022年3月9日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1.周政（行复决）〔2019〕X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XX村土地确权申请书；3.询问笔录五份；4.宗地图及界址点成果表；5.土地所有权确权公告及所附宗地图；6.土地所有权确权公告照片十二张；7.土地所有权处理决定签收证明两份；8.民事起诉状及传票；9.行政复议案件调查笔录五份。
        本机关认为：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1〕20号）第四条规定，土地使用权人或者实际使用人对行政机关作出涉及其使用或实际使用的集体土地的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本案申请人马某兴、马某保在案涉争议地块上建有房屋，且XX村委会《民事起诉状》上显示二申请人占用土地已有二十二年，则二人对被申请人太康县人民政府作出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处理决定不服，具有提出行政复议的主体资格。
         其次，本案被申请人在调查过程中仅制作了宗地图，其提交的界址点成果表并不显示界址标示和界址线类别，无法确认争议土地分界线；被申请人在确权决定中称以现XX行政村村室北5米处东西边为界，该界线模糊不清，且缺乏两村共同指界，不符合地籍调查的规定，程序违法；另外，在周政（行复决）〔2019〕XX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中已认定两村村委会有一致认可的边界处理意见，而被申请人在本次确权过程中仍未对该边界予以调查，属事实认定不清。
     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
        撤销太康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太政土〔2021〕X号《关于太康县高朗乡XX行政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处理决定》，责令太康县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处理。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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